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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3、经公司 2018 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
4,092,755,515 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24,300,509 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
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068,455,006 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6 月 1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2 日上

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058 号阳光控股大厦 18 层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6 月 8 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 8 人，代表股份 778,380,047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9.132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均是委托代理人或公司董秘
出席表决）， 代表股份 743,409,410 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725%；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34,970,637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859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北京大成（福州）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本次会议议案为特别议案，须经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以部分按揭应收款债权进行资产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778,380,0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1,922,0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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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 5%以上的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近日通过查询阿里巴

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以及公司定期股东名册得知，公司控
股股东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雾集团”）所持公司 1,380,000 股
限售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22%）限售流通股已通过司法拍卖变更过户至谢嘉谊，具
体详情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
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

神雾集团所持公司 31,820,462 股限售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4.99%）于 2019 年 1
月通过司法划转方式变更过户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详情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部分限售股被司法划
转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神雾集团所持公司股份已累计被动减少 33,200,462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21%。 神雾集团已编制并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权益变动方式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神雾集团所持公司股份已累计被动减少 33,200,4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1%。 具体情况如下：

减持日期 减持方式 成交均价
(元)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神雾集团
2019.1 司法划转 \ 31,820,462 4.99%
2020.6 司法拍卖 0.8904 1,380,000 0.22%

合计 33,200,462 5.21%

（二）神雾集团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神雾集团 349,410,462 54.83% 316,210,000 49.62%
合计 349,410,462 54.83% 316,210,000 49.6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来源为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发行的股份，股份

性质为限售股。 因公司控股股东神雾集团在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了业绩补偿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后， 相关持有人应按其持有股份的比例承接相应的业绩补偿承诺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
持续经营。 本次权益变动后， 神雾集团持有公司 316,21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49.6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3、截止目前，除上述权益变动外，神雾集团已质押公司股份总数为 316,210,0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9.62%；累积被冻结和轮
候冻结股份共计 316,210,000 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2%。 上述股份存在被提起拍卖和强制处理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备查文件
神雾集团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上市公司名称：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ST 节能
股票代码：000820
信息披露义务人：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神牛路 18 号
邮政编码：102200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0 年 6 月 1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

雾节能”或“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神雾节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信息披露报告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上市公司、神雾节能、公司 指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神雾集团 指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神雾集团所持公司股 31,820,462股限售股于 2019年
1月被司法划转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神雾集团
所持 1,380,000股限售股于 2020年 6月被司法拍卖
变更过户至谢嘉谊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准则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80266006XK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3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道洪

成立日期 1999年 11月 18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昌怀路 155号

经营范围

化石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及其衍生物）使用和深加工过程的节能产
品制造；为化石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及其衍生物）使用和深加工过程
提供节能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服务；以及所需设备、材料进出口业
务。（该企业于 2010年 06月 25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营业期限 2010年 6月 25日至 2030年 6月 24日

联系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神牛路 18号

联系电话 010-�6075199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吴道洪 19,548.00 54.30%

2 北京神雾创新控股有限公司 7,812.00 21.70%

3 北京昌兴盛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29.20 3.97%

4 北京普发科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7.20 0.52%

5 上海中路实业有限公司 3,520.80 9.78%

6 软库博辰创业投资企业 183.60 0.51%

7 SBCVC�FUND�III�COMPANY�LIMITED 2,880.00 8.00%

8 WEIHE�CHEN 421.20 1.17%

9 XUEJIE�QIAN 18.00 0.05%

合 计 36,0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神雾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吴道洪，直接持有神雾集团 19,548
万股股份， 并通过其投资设立的独资公司北京神雾创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神雾集
团 7,812 万股股份，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神雾集团 27,360 万股股份，占神雾集团股
本总额的 76.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神雾集团（本级）对外投资 21 家，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投资余额

（万元 /万股）
注册资本

（万元 /万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神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12,424.36 80.49%

2 北京禾工新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00 100.00%

3 北京神雾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0.00 100.00%

4 湖北神雾热能技术有限公司 9,750.00 10,000.00 97.50%

5 上海神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100.00%

6 北京博立发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50.00 50.00 100.00%

7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0,957.37 101,002.44 40.55%

8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31759.00 63,724.52 49.84%

9 北京华福工程有限公司 9,935.00 10,000.00 99.35%

10 北京神源环保有限公司母公司 970.00 4,000.00 24.25%

11 北京神新低碳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750.00 3,500.00 50.00%

12 杨凌成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350.00 4,500.00 30.00%

13 新疆能源（集团）乌恰县兴新生态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 500.00 1,500.00 33.33%

14 长新衡盛（杭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 50,200.00 29.88%

15 商禾（深圳）环保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0.76 75,010.00 33.33%

16 美沁（深圳）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60,100.00 33.28%

17 西安海阔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合伙企业 20,000.00 100,100.00 19.98%

18 常州兴业神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10,000.98 99.99%

19 神雾（广东）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250.00 5,000.00 85.00%

20 深圳市神雾海创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00 20.00%

21 北京联升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998.00 20,000.00 4.9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的上市公司神雾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持股 40,957.37 万股，占
总股本的 40.55%。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1、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司法拍卖、划转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股份权益发生

变动的可能，若今后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
1、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神雾集团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数量：349,410,4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83%）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日期 减持方式 成交均价
(元)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神雾集团
2019.1 司法划转 \ 31,820,462 4.99%

2020.6 司法拍卖 0.8904 1,380,000 0.22%

合计 33,200,462 5.21%

3、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神雾集团 349,410,462 54.83% 316,210,000 49.62%

合计 349,410,462 54.83% 316,210,000 49.62%

第五节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上述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

内，未有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1、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神雾集团已质押股份总数为

316,210,0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9.62%；累积
被冻结和轮候冻结股份共计 316,21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
股本的 49.62%。

2、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

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国证
监会及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2020 年 6 月 12 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二、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三、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神雾节能公司住所。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
区安德门大街 52号 A

栋 11楼

股票简称 *ST节能 股票代码 00082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
镇神牛路 18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重
大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方式 □ 国有股份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司法拍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比例

持股数量：349,410,462 持股比例： 54.8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33,200,462股 变动比例; 5.21%
变动后持股数量：316,210,00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49.62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
持或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见本报告书“第五节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2020 年 6 月 12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 公司相继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2020） 晋 01 民初 344 号、（2020） 晋 01 民初 346 号、（2020） 晋 01 民初 354 号、（2020） 晋 01 民初 356 号、

（2020）晋 01 民初 358 号、（2020）晋 01 民初 361 号、（2020）晋 01 民初 371 号、（2020）晋 01 民初 388 号、（2020）晋 01 民初 417 号、（2020）晋 01 民初 418 号、（2020）晋 01 民初
419 号、（2020）晋 01 民初 420 号、（2020）晋 01 民初 423 号、（2020）晋 01 民初 424 号、（2020）晋 01 民初 425 号、（2020）晋 01 民初 472 号、（2020）晋 01 民初 473 号应诉通知书和
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合计 17 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
原告：张作鹏、潘春莲、卫晓峰、宋俊虓、张立胜、白海霞、王瑞霞、李桂杰、吕红梅、沈飞、李佳秋、高云飞、王涛、姜淑梅、马荣清、马世强、陈畅。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张作鹏、潘春莲等 17 人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 1,028,302.93 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
3、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因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使其受到投资损失,原告购买股票的时间在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以后,至揭露日之前。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诉讼金额总计为 14,390.1 万元（不包含已披露及本次公告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84%，均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出化工资产所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具体情况如下（仅列示单笔诉讼金额 500 万元以上案件）：
序号 案件时间 原告 /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人 案由及诉讼请求 涉案金额 案件进展

1 2019.5.30 邢台旭阳煤化工有
限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三维化工有限公司

邢台旭阳公司（申请人）因与原山西三维及三维化工公司关于苯加
氢装置的合作经营产生合同纠纷，将本公司及三维化工公司（被申
请人）诉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人请求：解除《合作
经营合同》， 并由两被申请人连带承担合同违约金 3,000.00 万元及
公辅影响损失、律师费等其他经济损失，共计 4,276.84万元。

4,276.84万元 该案已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2 2019.8.13 洪洞县广大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三维化工有限公司

洪洞广大物贸公司因山西三维化工公司未结清其煤款产生债务纠
纷，将本公司及山西三维华邦集团公司连带起诉，要求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原告请求：支付其货款 2,216.26 万元，并申请被告承担损
失、律师费及诉讼费，共计 3,152.09万元。

3,152.09万元

该案已在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法院根据原告财产保全申请冻结了
公司一般存款账户 3,152.09万元， 该案
目前尚未判决。

3 2019.12.3 山西陆合集团远中
焦化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陆合远中公司因原山西三维未结清其焦炉煤气款产生债务纠
纷，将本公司起诉，原告请求：本公司支付货款 1,954.18 万元，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

1,954.18万元 该案已开庭并达成调解，目前正在按调
解协议履行。

4 2020.1.6
河南长兴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长垣直属
分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三维化工有限公司、山西三维
欧美科化学有限公司

河南长兴长垣分公司因与原山西三维提供设备维修、防腐保温等服
务，产生合同及债务纠纷。原告请求：四被告共同偿付其债务 965.24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

965.24万元 该案已开庭审理， 判决本公司承担
422.91万元清偿责任。

5 2020.4.9 武汉市创英杰科技
有限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三维化工有限公司

武汉创英杰公司因与原山西三维《电石渣浆回收乙炔气装置商务合
同》产生纠纷，将本公司及三维化工公司起诉。 原告请求：两被告支
付其欠款 635.89万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

635.89万元 该案已开庭审理，判决山西三维化工公
司承担 635.89万元清偿责任。

6 2020.6.8 山西正拓气体有限
公司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正拓气体科技有限 公司

原山西三维公司与山西正拓气体有限公司、北京正拓气体科技有限
公司因制氢合作项目产生合同纠纷，正拓公司请求赔偿其经济损失
1582.29万元及利息损失；原山西三维公司提起反诉，要求正拓公司
支付租赁公司土地房屋费用及各种违约损失，该案已经山西省高院
审理终结，现正拓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申请撤销山
西省高院判决并申请本公司赔偿其损失 1,582.29万元等。

1,582.29万元

该案已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并判决，判决解除了原山西三维与正
拓公司的制氢项目合作协议，驳回了山
西正拓公司其他诉讼请求，驳回了原山
西三维公司其他反诉请求。 现正拓公司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7 诉讼金额 500�万元以下合计 1,823.57万元

除上表所列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本次公告的 17 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公司尚未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2、本次公告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均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出化工资产所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 根据公司与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三维化工有限公司、山

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资产划转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协议》及相关资产交割协议的约定安排，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出化工资产的相关债
权债务由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三维化工有限公司承接，该类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没有实质影响。

3、公司将根据诉讼、仲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1 民初 344 号、（2020）晋 01 民初 346 号、（2020）晋 01 民初 354 号、（2020）晋 01 民初 356 号、（2020）晋 01 民初 358 号、（2020）晋 01 民初

361 号、（2020）晋 01 民初 371 号、（2020）晋 01 民初 388 号、（2020）晋 01 民初 417 号、（2020）晋 01 民初 418 号、（2020）晋 01 民初 419 号、（2020）晋 01 民初 420 号、（2020）晋 01
民初 423 号、（2020）晋 01 民初 424 号、（2020）晋 01 民初 425 号、（2020）晋 01 民初 472 号、（2020）晋 01 民初 473 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

2、其他民事起诉状、判决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20-033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晋 01 民初 193 号、（2020）晋

01 民初 194 号、（2020）晋 01 民初 199 号、（2020）晋 01 民初 200 号、（2020）晋 01 民初
217 号、（2020）晋 01 民初 218 号、（2020）晋 01 民初 222 号、（2020）晋 01 民初 223 号、
（2020）晋 01 民初 227 号、（2020）晋 01 民初 232 号、（2020）晋 01 民初 233 号、（2020）
晋 01 民初 234 号、（2020）晋 01 民初 235 号、（2020）晋 01 民初 236 号、（2020）晋 01
民初 237 号、（2020）晋 01 民初 240 号、（2020）晋 01 民初 241 号、（2020）晋 01 民初
242 号《民事判决书》。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自 2018 年 9 月 22 日至今多次发布了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详情请见：公司自 2018 年 9
月 22 日至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8-097、2018-102、
2018-114、2018-120、2019-02、2019-09、2019-019、2019-021、2019-023、2019-028、
2019-029、2019-030、2019-030、2019-038、2019-039、2019-041、2019-042、2019-044、
2019-045、2019-047、2019-048、2019-049、2020-08、2020-018、2020-019、2020-028、
2020-030、2020-031、2020-033）。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1、关于（2020）晋 01 民初 193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按其投资损失的 20%赔偿 16,213.26

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陈莉莉投资损失人民币 16,096.13 元；驳回原告陈莉莉的其他诉讼请求。
2、关于（2020）晋 01 民初 194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34,738.16 元；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谭志莉投资损失人民币 34,377.22 元；驳回原告谭志莉的其他诉讼请求。
3、关于（2020）晋 01 民初 199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3,190.87 元；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张加昶投资损失人民币 3,179.75 元；驳回原告张加昶的其他诉讼请求。
4、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00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5,933 元；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孙瑶投资损失人民币 5,891.76 元；驳回原告孙瑶的其他诉讼请求。
5、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17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37,251.3 元；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傅强投资损失人民币 37,009.87 元；驳回原告傅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6、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18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00,964.2 元；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严昌镔投资损失人民币 100,309.82 元；驳回原告严昌镔的其他诉讼请求。
7、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22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7,475.9 元；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蒋璞玉投资损失人民币 7,420.81 元；驳回原告蒋璞玉的其他诉讼请求。
8、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23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469.7 元；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赵洋投资损失人民币 1,460.11 元；驳回原告赵洋的其他诉讼请求。
9、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27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0,050.1 元；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沙宏伟投资损失人民币 9,924.01 元；驳回原告沙宏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10、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32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2,608.7 元；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江顺投资损失人民币 2,597.18 元；驳回原告江顺的其他诉讼请求。
11、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33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550 元；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焦江卫投资损失人民币 1,547.49 元；驳回原告焦江卫的其他诉讼请求。
12、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34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603.1 元；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吴克宇投资损失人民币 578.35 元；驳回原告吴克宇的其他诉讼请求。
13、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35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505.6 元；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蔡颖投资损失人民币 499.4 元；驳回原告蔡颖的其他诉讼请求。
14、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36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36,965.8 元；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周全投资损失人民币 36,678.01 元；驳回原告周全的其他诉讼请求。
15、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37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50,987.2 元；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顾玉妹投资损失人民币 50,601 元；驳回原告顾玉妹的其他诉讼请求。
16、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40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08,100.9 元；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郝建法投资损失人民币 106,734.24 元；驳回原告郝建法的其他诉讼请求。
17、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41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326.6 元；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杨清娇投资损失人民币 1,321.04 元；驳回原告杨清娇的其他诉讼请求。
18、关于（2020）晋 01 民初 242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9,797.3 元；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陈永平投资损失人民币 9,675.31 元；驳回原告陈永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针对上述一审判决，公司将向法院提起上诉。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共收到部分股民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192 起，法院下达一审判决书 157 份（涉及公司赔偿金额共计 10,266,672.81 元）、民
事裁定书 3 份。 依据公司对该类诉讼预计负债的计提标准，公司预计本次及以往公
告的该类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存在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2020）晋 01 民初 193 号、（2020）晋 01 民初 194 号、（2020）晋 01 民初 199 号、

（2020）晋 01 民初 200 号、（2020）晋 01 民初 217 号、（2020）晋 01 民初 218 号、（2020）
晋 01 民初 222 号、（2020）晋 01 民初 223 号、（2020）晋 01 民初 227 号、（2020）晋 01
民初 232 号、（2020）晋 01 民初 233 号、（2020）晋 01 民初 234 号、（2020）晋 01 民初
235 号、（2020）晋 01 民初 236 号、（2020）晋 01 民初 237 号、（2020）晋 01 民初 240 号、
（2020）晋 01 民初 241 号、（2020）晋 01 民初 242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20-034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0820 股票简称：*ST 节能 公告编号：2020-039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20-150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付息兑付公告
为保证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简称：17 阳光城

MTN002，债券代码：101759041）付息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
息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3.� 债券简称：17 阳光城 MTN002
4.� 债券代码：101759041
5.� 发行总额：12.00 亿元

6.�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7.00%
7.� 付息兑付日：2020 年 6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
二、付息 / 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息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

定时间之前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
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付息兑付日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
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
金汇划路径变更， 应在付息或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

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 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皎
联系电话：021-80328043
2.� 主承销商兼簿记管理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善超

联系电话：010-89937926
3.� 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电话：021-23198708、23198682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三日


